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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环〔2021〕114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公布 2021 年污染地块名录及其

开发利用负面清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相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

切实加强韶关市建设用地管理。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建立了

2021 年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负面清单（第一批），现予以

公布，并就建设用地管理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名录内地块所在地政府和有关单位或责任人。必须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要求，严格用地程序，对未

经治理与修复或治理修复后未达到国家相关要求的地块，禁止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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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利用为住宅、公共管理、公共服务等建设用地，名录将根据管

理进展情况实行动态更新。

二、各地对后续工作中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

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，应当要求土地使

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，及时分类处理处置，防

范土壤环境风险。同时从严做好开发利用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

共服务用地的地块管理工作。

三、暂不开发利用或现阶段不具备治理修复条件的污染地

块，要组织划定管控区域，设立标识，发布公告，开展相关环境

监测，如发现污染扩散，要及时采取污染物隔离、阻断等环境风

险管控措施。

附件：2021 年韶关市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负面清单

（第一批）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自然资源局

2021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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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水务局，市生态环境局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林业局，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。


	

	



